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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

2024 年引进高层次人才公告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推进产业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市

战略，打造一支适应学校发展需要、充满生机活力、富于创新精

神和创新能力的高水平人才队伍，以高层次人才促进学校高质量

发展，根据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》《广东省事业单

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》和《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高层次人才引

进管理暂行办法》，拟引进高层次人才 15 名。现将有关事项公

告如下：

一、学校简介

学校位于粤港澳大湾区、珠三角城市群的肇庆市。肇庆市为

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、全国文明城市、国家园林城市、广府宜居山

水城市；交通便利，广佛肇城际铁路、贵广高铁、南广高铁穿城

而过，可乘坐城铁、高铁直达广州、深圳、珠海、香港等城市，

距离主城区 22 公里的珠三角枢纽机场正在建设，到广州白云机

场、广州南站、广州站 1.5 小时车程。

学校前身为创建于 1958 年的中山医学院肇庆分院，2004 年

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医学高等专科学校，正在创建本科医学院。

学校办学实力稳居全国同类院校前列，校园占地面积 1109 亩，

建筑总面积 43 万平方米，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2.3 亿元；建有高

水平的科研实验中心，包括分子、细胞、组织、药学研究全链条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B%BD%E5%AE%B6%E5%8E%86%E5%8F%B2%E6%96%87%E5%8C%96%E5%90%8D%E5%9F%8E/6412721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5%A8%E5%9B%BD%E6%96%87%E6%98%8E%E5%9F%8E%E5%B8%82/1669848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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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和实验动物中心等，仪器设备值超 5 千万元。开设临床医学、

口腔医学、中医学、预防医学、护理、药学、医学影像等 20 个

专业，全日制在校生 1.1 万人。有直属附属医院 3 所，其中第一

附属医院为三甲综合医院、广东省高水平医院，附属中医医院为

三甲中医医院，附属口腔医院为二甲医院。

二、引进对象

（一）第一层次人才：研究方向处于国际前沿，学术成果处

于国际一流水平，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重大成就。如曾获国家

科学技术奖一等奖。

（二）第二层次人才：年龄一般不超过 55 周岁。研究方向处

于国内前沿，学术成果处于国内一流水平。如曾主持国家重点研

发计划、教育部“双一流”建设学科负责人等。

（三）第三层次人才：正高级职称，研究生学历，博士学位；

年龄一般不超过 50 周岁。在自然科学、人文社科领域获得突出

学术成果，具有成为该领域领军人才的潜力。如医学类国家级“一

流”本科专业负责人等。

（四）第四层次人才：正高级职称，研究生学历，博士学位。

年龄一般不超过 50 周岁。在自然科学、人文社科领域创新业绩

突出，具有成为该领域拔尖人才的潜力。如医学类省级“一流”

本科专业或省级重点学科负责人等。

（五）第五层次人才：正高级职称，研究生学历，博士学位。

近三年在公办本科高校工作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。在自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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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、人文社科领域有较好业绩，具备担任该专业、学科校级带

头人的能力。如研究生导师、校级学科带头人等。

（六）第六层次人才：副高级职称，研究生学历，博士学位。

近三年在公办本科高校工作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。在自然

科学、人文社科领域有一定业绩。

三、薪酬待遇

1.年薪 60-160 万元。

2.安家补贴 60-160 万元，过渡期学校提供 80-120 平方米的

人才公寓 1 套。

3.按照政策解决子女入学和配偶就业问题。

4.科研启动经费，医科、实验性理科类 80-800 万元，非实

验性理科或人文社科类 10-200 万元。

5.第一层次人才和特别优秀的急需人才待遇面议。

6.详见附件《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管理暂行办法》

四、招聘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遵守宪法和法律。

2.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。

3.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。

4.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。

5.毕业于临床医学、基础医学、口腔医学、中医学等医学类

专业，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、政治学等专业。



4

6.年龄截止到 2024 年 6月 30 日，特别优秀者可放宽。

（二）具体条件

详见附件《2024 年引进高层次人才岗位表》和《高层次人

才引进管理暂行办法》。

（三）下列人员不接受报名

1.受过刑事处罚的。

2.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。

3.被开除公职的。

4.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。

5.按照人事部 6 号令、人社部规〔2019〕1号文件相关规定

应当回避的。

6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五、报名与考试

（一）报名

1.报名时间：2024 年 3 月 1 日-6 月 30 日。工作日咨询时间

8:30-12:00，14:30-17:30。视报名情况随时分批开展考核，招

满即止。

2.报名方式：请将资料发至邮箱：zzrsc@zqmc.edu.cn。对

通过资料初审、符合引进条件的人才将通知面试。

3.报名材料：

（1）本人简历和基本情况介绍。

（2）本人有效期内的二代居民身份证（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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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身份证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、

护照）、职称证书、学历学位证书的扫描件。

（3）证明符合岗位要求的业绩材料、其他业绩材料的扫描件。

（4）近期大 1 寸彩色免冠招照片。

4.报名地点（联系方式）：

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丰乐路 12 号肇庆医专新区校区行政楼

4 楼组织人事处。联系电话：0758-2853951（陈老师）、137600

75808（张老师）。

（二）考试

1.本次人才引进按有关规定实行竞争性选拔考试。程序含:

资格初审（报名）、资格复审、面试、体检、考察、拟聘用公示

等。

2.面试实行百分制，合格分数线划定为 60 分。

3.考试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，以及是否入围、录用等有关信息

将通过学校组织人事处网站公布。

六、体检与考察

面试结束后，根据总成绩从高到低顺序，按岗位引进人数从

成绩合格人才中等额确定体检人选。体检按照《广东省事业单位

公开招聘人员体检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规定组织实施，体检不合

格者不列为考察对象。

对体检合格者，按照《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考察工

作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进行组织考察。港澳居民还应按《广东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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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粤港澳大湾区（内地）事业单位公开招聘

港澳居民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进行考察。考察不合格的，不列为

拟聘用对象。

七、公示与聘用

（一）经体检、考察合格后，确定拟引进的人员名单将在学

校组织人事处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。经公示无异议的，按有关规

定办理相关手续。

（二）经肇庆市人社局审核备案后，对拟引进人才，按照《肇

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管理暂行办法》确定其岗位

聘用等级和薪酬待遇。

（三）现属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、国有企业正式员工的，

须与原单位解除聘用或人事关系后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。在规定

的期限内未能与原所在单位解除聘用或人事关系的，自接到聘用

通知 30 日内无正当理由未报到的，取消引进资格。

八、附件

（一）学校 2024 年引进高层次人才岗位表

（二）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管理暂行办法

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

2024 年 3月 11 日



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24 年引进高层次人才岗位表

人才

层次
条件（详见制度） 全职引进待遇

柔性

引进待

遇

全职

引进

人数

柔性

引进

人数

备注

第一

层次

人才

1.获得下属称号或奖励：（1）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；（2）国家科学技术奖

一等奖获得者（排名第 1 位）；（3）“国家特支计划”杰出人才；（4）中国社会科学院

学部委员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国内外公认的拔尖人才；（5）国医大师。

待遇一事一议

津贴

100 万

元/年

1 1

第二

层次

人才

1.近 10 年曾入选下述人才计划：（1）国家“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”领军人才；（2）

国家“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”入选者（不含青年项目入选者）；（3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

聘教授、讲座教授；（4）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“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”；（6）

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“百人计划”（A 类）入选者；（7）国家岐黄学者（不含青年岐黄学

者）。

2.近 10 年曾担任下述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或职务：（1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、国家科

技重大专项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、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、国防科技卓越青

年科学基金项目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

目；（2）国家重点实验室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、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国家临床医学研

究中心负责人或负责业务工作的副职；（3）世界一流建设学科（即教育部“双一流”建设

学科）带头人。

3.近 10 年曾获得下述荣誉、奖项、成果：（1）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；（3）国家科学技

术奖二等奖获得者（排名第 1 位）；（4）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

特等奖或一等奖（排名第 1 位），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获得者（排名第 1 位）；（5）

全国名中医；（6）国家级教学名师获得者（高等学校/高等教育）。

1.年薪 160 万元包干。2.

安家补贴 160 万元，过渡

期学校提供120平方米左

右的人才公寓一套。3.解

决子女入学和配偶就业

问题。4.科研启动经费，

医科、实验性理科类

200-800 万元，非实验性

理科或人文社会科学类

50-200 万元。

津贴

50 万

元/年

1 1



正高

级职

称，

博士

研究

生

第三

层次

人才

1.近 10 年曾入选下述人才计划：（1）国家“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”青年拔尖人才；

（2）国家“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”青年人才；（3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“青年学者”项目获

得者；（4）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“百人计划”（B 类）终期评估获得“优秀”者；（5）“新

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”国家级一、二层次人选；（6）青年岐黄学者。

2.近 10 年曾担任下述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或职务：（1）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、国家自

然科学基金海外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负责人；

（2）医学类国家级“一流”本科专业负责人；（3）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、国家自然科

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、教育部“创新团队发展计划”等项目负责人；（4）教育部重点实验

室、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、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负责人。

3.近 10 年曾获得下述荣誉、奖项、成果：（1）省（部）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及以上获得

者（排名第 1 位），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一等奖获得者

（排名第 1 名），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获得者（排名第 1 名）。

1.年薪 120 万元包干。2.

安家补贴 120 万元，过渡

期学校提供120平方米左

右的人才公寓一套。3.解

决子女入学和配偶就业

问题。4.科研启动经费，

医科、实验性理科类

150-600 万元，非实验性

理科或人文社会科学类

20-100 万元。

津贴

25 万

元/年

1 1

第四

层次

人才

1.近 10 年曾入选下述人才计划：省级高等教育类、医学类“省级人才工程”入选者，不低

于广东省“珠江学者”层次。

2.近 10 年曾担任下述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或职务：（1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省

级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 项；（2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项或主持省部级哲学社

会科学基金项目 3 项；（3）省级“一流”本科专业、省级重点学科、省级重点实验室、省

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负责人。

3.近 10 年曾获得下述荣誉、奖项、成果：（1）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获得者（排名第 1

位）；（2）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、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获得者（排名第 1 位）。

1.年薪 80 万元包干。2.

安家补贴 80 万元，过渡

期学校提供120平方米左

右的人才公寓一套。3.解

决子女入学和配偶就业

问题。4.科研启动经费，

医科、实验性理科类

100-400 万元，非实验性

理科或人文社会科学类

15-80 万元。

津贴

20 万

元/年

2 2

第五

层次

人才

1.近 5 年曾入选下述人才计划：（1）市厅级及以上人才称号；（2）本科高校校级学科专

业带头人；（3）硕士、博士研究生导师；（4）本科高校校级人才培养对象。

2.近 5 年担任下述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或职务：（1）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1项，或主持省

部级科研项目 2 项；（2）省级及以上“一流”课程负责人；（3）本科高校教研室副主任

1.年薪 60 万元包干。2.

安家补贴 60 万元，过渡

期学校提供120平方米左

右的人才公寓一套。3.解

津贴

15 万

元/年

5 2



及以上职务。

3.近 5 年曾获得下述荣誉、奖项、成果：（1）省部级科学技术奖、哲学社会科学奖获得者

（排名前 3 位）；（2）国家级教学成果奖、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获得者（排名前 3 位）；

（3）自然科学类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SCI、SSCI、A&HCI 收录的期刊上发表代表性学术

论文至少 3 篇（中国科学院分区 1 区至少 1 篇）；人文社会科学类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

在被 SSCI 收录刊物或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至少 3 篇。

决子女入学和配偶就业

问题。4.科研启动经费，

医科、实验性理科类

80-200 万元，非实验性理

科或人文社会科学类

10-60 万元。

第六

层次

人才

（1）近三年在公办本科高校工作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；在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社会科

学领域有一定的业绩

1.绩效工资按校内聘任

职称享受，服务期前 5年

享受正高级职称工资待

遇。2.学校提供 80 平方

米公租房一套，免缴租金

5年。3.解决子女入学和

配偶就业问题。4.科研启

动经费，医科、实验性理

科类 10-50 万元，非实验

性理科或人文社会科学

类 5-20 万元。

5 /

副高

级职

称，

博士

研究

生

注：1.全职人才以临床医学、基础医学、口腔医学、中医学、马克思主义理论、政治学类专业为主；柔性引进人才以临床医学、基础医学为主；2.本表仅列举

主要条件，具体内容见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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